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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3          证券简称：美盈森          公告编号：2024-048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王海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634,495,296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1.43%，本次将被拍卖的公司股份为 153,132,360 股，占其所持

公司股份数量的比例为 24.13%，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0%。 

2、目前司法拍卖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后续将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

等环节，拍卖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后续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拍卖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对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业务发展、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直接影响。 

 

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8 日收到控股股东王海鹏先生告知，其于 2024 年 10 月

18 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执行裁定书》[（2024）

粤 03 执恢 641 号之二]，深圳中院裁定拍卖、变卖被执行人王海鹏持有的证券简称

“美盈森”股票（证券代码：002303，股票性质：无限售流通股）153,132,360 股以

清偿债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 年 10 月 21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47）。 

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8 日晚间收到控股股东王海鹏先生告知，其于 2024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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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8 日晚间收到深圳中院《拍卖公告》[（2024）粤 03 执恢 641 号]，深圳中院定

于 2024 年 11 月 21日 10 时至 2024 年 11 月 22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在深圳中院

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王海鹏先生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共计

153,132,360 股。 

一、本次股份被拍卖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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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王海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634,495,296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1.43%，被司法冻结股份数量为 634,495,296 股，占其持有公司

股份数量的比例为 100%，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1.43%，轮候冻结股份数量为

554,838,433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为 87.45%，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23%。具

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4 年 6月 25日、2024 年 6月 26 日分别刊载于《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股东股份解除司法冻结及轮候

冻结生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关于股东股份解除司法冻结及轮候

冻结生效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 

除本次将被司法拍卖的 153,132,360 股公司股份外，王海鹏先生所持公司股份

不存在其他被司法拍卖的情形。 

二、其他说明 

1、拍卖标的：王海鹏持有的证券简称“美盈森”股票（证券代码：002303，股

票性质：无限售流通股）153,132,360股。上述股票将分为30个最小交易单元拍卖，

每个最小交易单元为5,104,412股。 

2、起拍价：每个最小交易单元以2024年11月21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价

乘以5,104,412股的七折作为起拍价。 

3、竞买人条件：竞买人应当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当具备证券法律法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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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资格或条件。具体的资格或条件以及证券转让过户的相关法规，竞买人应当

自行了解。 

4、拍卖方式：本次拍卖不限制竞买人数量。一人参与竞拍，出价不低于起拍价

的，拍卖成交。 

5、其他事项详见京东网司法拍卖页面。 

6、除本次股份拍卖涉及的案件及公司于2024年5月29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6）涉及的离婚案件外，控股股东王海鹏先生最近一年不存在

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及金额或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7、股东王海鹏先生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情形。 

8、本次拍卖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对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业务发展、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直接影响。 

9、目前司法拍卖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后续将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

等环节，拍卖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后续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0 月 21 日 


